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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根

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本着诚信、勤勉、审慎的原则，基

于本人的独立判断，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会

议审议的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联高机”）重组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分拆”）相

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本次分拆的相关议案，在提交

董事会审议前，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并得到事前认可。董事会审议本

次分拆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 公司编制的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

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预案》符合《证

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分拆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规定，本次分拆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。本次分拆有利于发挥上市

平台优势，提升中联高机融资效率，加大对高空作业平台产品的进一

步投入与研发，同时提升高空作业平台板块公司治理水平，促进资本

市场对公司不同业务进行合理估值，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。 

3、 本次分拆涉及的公司股东大会、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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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关审批、审核、批准事项，已在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

拆所属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重组上市的

预案》中详细披露，并对可能无法获得相关审批、审核、批准的风险

做出了特别提示。 

4、 公司和中联高机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监

管部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，本次分拆上市方案具有商

业合理性、必要性，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，增强独立性。 

5、 本次分拆后，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仍然具备规范

运作的能力，公司亦能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。 

6、 本次分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遵循了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且将对公司股东（尤其是中小股东）、债权

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产生积极影响，有利于各方的合法权益。 

7、 本次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3年度

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

次分拆的总体安排，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会

议审议的与本次分拆上市相关的议案及事项，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

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项。 

独立董事：  

 

黎 建 强      赵 嵩 正     杨 昌 伯      刘 桂 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 


